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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对待、融合发展: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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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 要: 过去 20年, 尤其是近 10年来, 归侨侨眷群体的特殊性日益淡化, 公民权益保障方面法律日渐健全,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0年修正 ) 及其 �实施办法� 的法律基础发生了动摇, 基本原则遇到了挑

战。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需要新的发展。实现新发展的可能选择是, 突出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强调平等对

待; 逐步淡化乃至适时取消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转向融合发展, 增加一般性法律中关于归侨侨眷的内容,

以及论证制订 �归侨侨眷融合发展法� 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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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公民权益受特殊保护都须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合适的基本原则, 给予归侨侨眷权益照顾

性保护也不例外。随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 国际化程度日渐加深,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0年修正 ) 及其 �实施办法� 的法律基础� � � 有海外关系、做出重大

贡献、弱势、履行更多义务出现了不稳定, 其基本原则� � �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

照顾 � � � 的生存环境和实施效果遇到了挑战。政府有关部门和学界有必要对 1990年 �归侨侨眷权

益保护法� ( 2000年修正 ) 进行全面思考, 探究其存在的合适性和未来发展的有效策略。

一 �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面临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权利理论是分析权益保护最重要的理论。以权利理论分析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给予归侨侨眷

�适当照顾� 原则, 难以得出合理解释。 1982年 �宪法� ( 2004年修订 ) 第 33条规定: �凡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

务。� 第 34条至 49条规定了公民享有的一系列权利。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0年

修正 ) 第 2 ( 1) , 2 ( 2) 条规定, �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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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所以, 华侨、归侨和侨眷享有 �宪法� 规定的公民的所有

权利。国家尊重和保障其享有的权利,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0年修正 ) 第 3

( 1) 条 �归侨、侨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权利, 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义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歧视� 证明了该观点。1982年 �宪法� ( 2004年修正 ) 第 50条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其中的 �权

利和利益� 是指 1982年 �宪法� ( 2004年修订 ) 第 34条至 49条规定的公民权利以外的权利。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0年修正 ) 第 3 ( 2) 条 �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和归侨侨眷的

特点, 给予适当照顾� 支持了归侨侨眷权益受特殊保护的观点。如果不是, 就没有必要在第 50

条中另行规定。仅仅因为强调 �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和 �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

利益� 的重要性, 就在惜墨如金的宪法上另行规定以重复阐明, 不是一个法律上的合理解释。

另外, 民族国家理论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行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强化归侨和侨眷与国内其

他公民社会身份差异的做法, 必然导致其文化身份差异, 形成不适当的优越感, 不利于其尽快地

与国内其他公民融为一体, 共谋发展, 以及营建和谐宽容的社会环境和稳定团结的民族国家。如

果在对国家或地方的认同建构上, 归侨意识始终贯穿着归侨的集体记忆, 将很难建立对国家和地

方的全面认同和归属感, 进而削弱国家对归侨的凝聚力和华侨回国的向心力。

国际上, 对回国本国公民予以照顾的侨务政策和相应的侨务立法不多。随着国际人口迁移的

日趋频繁, 外国侨务部门自上世纪 80年代, 尤其是进入 21世纪以来, 世界上已有近 30个国家

从调研、机构、立法、联系、表彰、议员、引资引智、文教等 8个方面积极开展侨务工作, 以保

护和开发利用侨民� � � 国家的宝贵人力资源。� 就侨民权益保障而言, 各国主要是将国外侨民与

国内公民平等对待, 注重尊重和保护由于身居海外不易行使的重要权利, 例如参政权。就回国侨

民权益保障而言, 各国着重为回国侨民提供创业和就业的各种便利。

归侨侨眷出现的新情况要求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做出变革。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全面确立,

文革极左路线对侨务工作的错误做法得以纠正, 林彪、 �四人帮� 对华侨、归侨侨眷的荒谬理论

得以肃清, 归侨侨眷在人身、房屋、出入境、捐资、侨汇、农场、教育方面的问题, 逐步得到了

妥善解决。与此同时, 由于上世纪 80年前后以来, 没有华侨以难民身份大规模成批回国, 而是

有大量的华侨以投资者、人才的身份回国发展, 归侨侨眷原来的弱势逐渐得到改变, 强势地位开

始显现。[ 1] 151- 153由于中国在 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推行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出入境管理

改革, 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的出入境, 中国融入世界和国际化进程的步伐更加坚定, 2001年因此

成为中国归侨侨眷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坐标年份。此时, 公民出回国开始加速, 并呈现常态化。

虽然受非典疫情影响, 2003年全国出入境人员总数出现负增长, 但是得益于出入境管理改革的

推进� , 我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仍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全年共 3, 973� 31万人次, 同比增长

20� 74%。特别是内地居民因私出境人数大幅增长, 达 1, 482�54万人次, 同比增长 47� 17%。而

2002年同比只增长了 36� 84%。[ 2]常态化的公民出回国, 使具有海外关系和因海外资源而对国内

做出重大贡献的群体由归侨侨眷扩展到了国内其他中国公民, 而且增长迅猛。中国国际移民呈现

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

�

参见丘立本. 外国侨务工作新动向及其原因与启示 [ J]. 侨务工作研究, 2005, ( 2 ). 丘立本. 各国纷纷开展侨务工作为何

越来越多国家重视侨务 [N ] . 人民日报 (海外版 ), 2006- 01- 13. 高子平. 印度侨务政策调整及对中国的启示 [ J] . 侨务

工作研究, 2008, ( 2) .

为出入境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放开个人赴港澳旅游, 加快按需申领护照进程、不断增多境外旅游目的

地, 加强和改进出入境边防检查工作, 努力创造方便快捷的口岸通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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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法律基础出现了不稳定

(一 ) �有海外关系� 群体的扩大

我国制定、修订和实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的根据是归侨侨眷具有国内公民不具备的

海外关系, 以及归侨同时具有的改变定居地的特点, 后者是前者的延伸。这是中国政府的通常观

点, 学界也认同该观点。[3] 550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在接受 �人民日报� 记者关于制

定和实施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的采访时指出: �归侨、侨眷还有其他中国公民所没

有的 �海外关系 �。国家根据他们同海外亲人正常联系的需要, 给予保护, 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从法律上予以肯定也是十分必要的。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准备制定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的专门法律, 类似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不存在所谓 �特殊公民 � 问题。� [ 4]

改革开放之初, 归侨侨眷因海外关系而成为了特殊群体。当时, 我国急需打开国门, 密切与

国外的联系, 归侨侨眷由于历史和血缘原因, 具有丰富的海外关系, 国内其他中国公民由于长期

以来的封闭, 与国外基本上没有接触。邓小平 1977年在会见利铭泽夫妇时指出: �说什么 �海

外关系 � 复杂不能信任, 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太多, 而是太少, 这是个好东

西, 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近年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其他中国公民出国, 具有海外关系

的群体由归侨侨眷扩展到了国内其他中国公民, 而且增长迅猛, 人数越来越多。 1952- 1978年,

中国公民出境人数总和 26万人次, 平均每年 1万人次左右。[ 5] 2008年, 中国内地公民出入境总

和已达 9491� 5万人次。[ 6]在中国国际化程度日渐加深的背景下, 具有海外关系的公民群体日益普

遍化和大众化, 这符合国际移民的发展潮流。归侨侨眷具有海外关系的独特性正在逐渐减弱。

根据国务院侨办 2005年 �关于对华侨定义中 �定居� 的解释 (试行 ) � 第 3条,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不被视为定居: 1. 出国留学生 (包括公派和自费 ) 在外学习期间; 2. 因公出国人

员 (包括劳务人员 ) 在外工作期间。� 留学生、旅游者、工作人员、商人和官员从国外回国后,

虽然因其在国外的经历, 就很有可能成为了具有海外关系的内地公民, 但是不符合上述规定, 就

不具备归侨的资格, 其眷属不具备侨眷的资格, 不能根据归侨侨眷权益保护的有关法律保护自己

的权益。留学生、旅游者、工作人员、商人和官员回国后的海外关系主要表现为与海外人士具有

师生、同学、同事和朋友关系而不是传统的血缘或拟定血缘关系。

在是否继续将海外关系作为归侨侨眷保护法立法基础方面, 主管部门似乎处于两难境地。如

果不将越来越多的有海外关系的人群纳入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4年修订 ) , 该法

就无法涵盖所有具有海外关系的特殊群体, 在调动了归侨侨眷及其海外亲友参加国内社会和经济

建设积极性同时, 有可能挫伤其他具有海外关系的内地中国公民及其海外亲友的积极性。如果将

越来越多的有海外关系的人群纳入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4年修订 ) , 将使该法的

调整范围扩大而且会越来越大, 该法有可能因此失去特别保护法的性质, 假使 �适当照顾� 具

有实质意义的话, 就会如当年的 �国家包下来安置� 一样成为国家的负担, 负担可能是来自经

济, 也可能来自其他中国公民对给予归侨侨眷权益特殊保护具有的公正、公平性的质疑。

(二 ) �做出重大贡献� 的逻辑不严谨

做出重大贡献论认为, 归侨侨眷是曾经并将继续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群

体, 国家为了维系和鼓励其贡献的积极性, 需要立法特别保护其权益。该观点与前面论述的海外

关系论有相通之处, 海外关系论强调的是原因, 做出重大贡献论强调的是结果, 两者均是基于归

侨侨眷的特殊生活经历, 共同围绕调动有关海外人士参加国内社会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甘子玉 2000年在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

法修正案 (草案 ) 的说明 > � �修改的必要性� 部分中指出: �华侨和归侨侨眷历来有爱国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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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荣传统, 为我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今天, 海外侨胞和国内归侨、侨眷正为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祖国和平统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做出重大贡献群体� 是政治学、社会学用语, 不是法学用语, 将之作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

受特殊保护的法律基础, 逻辑上有不严谨之处。基于少数归侨侨眷的重大贡献, 保护所有归侨侨

眷权益, 有悖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适用于每一名华侨的法律逻辑。同时, 很难解释国家运用

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 给予没有做出重大贡献的华侨归侨侨眷适当照顾时, 如何对其他

中国公民群体做到公平公正。如果以适当照顾是符合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公平公正的注释, 也

颇显牵强, 因为不给予没有做出重大贡献的华侨归侨侨眷适当照顾, 就一定不符合全体人民根本

利益吗? 如果认为有些归侨侨眷虽然没有做出重大贡献, 但是与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归侨侨眷同属

一个群体, 是利益相关者, 应给予其特别保护, 也有需要商榷之处。因为如果利益是指归侨侨眷

本人的利益, 那么基于人身的利益相关者就应该是其亲属, 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给予军属、烈

属、侨眷等特殊群体的保护, 分居夫妻、不在一起居住的父母子女的特别探亲假期、户口迁入

权、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入境随行权等, 均反映了基于人身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具有亲属关系的

特点。

特殊保护归侨侨眷权益是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的有效方法, 但不是唯一方法。如

果特殊保护归侨侨眷权益没有得到基本的普遍的社会认同, 所谓的特殊保护措施就容易引起社会

矛盾。社会上时常有质疑特殊保护归侨侨眷权益的声音, 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 1986年在全

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谈到, �现在一讲适当照顾, 有的人就说, 华侨要照顾, 其他人怎么办? ��

现在有些干部还不理解, 需要多做宣传解释工作。� 我们需要探讨更合适的保护归侨侨眷权益的

方法。

(三 ) �弱势群体� 的逻辑不周延

由上观之, 无论是海外关系论, 还是做出重大贡献论, 作为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立法基础都

有在法律上不严谨之处。于是, 有关部门和学界发出了将归侨侨眷视为弱势群体而予以特殊保护

的声音。四川省侨办在 2002年 �关于做好城市居民中归侨侨眷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中指

出, 省委省政府在几年召开的有关会议上, 把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作为今年的政治任

务。我省同样存在生活十分困难的归侨侨眷, 要做好城市居民中归侨侨眷最低生活保障的工作。

杨海坤教授认为: �我国 �宪法� 对妇女、老人、儿童、残疾人以及少数民族、华侨、归侨、侨

眷等弱势群体做了特别规定。� [ 7]27- 35

弱势群体是一个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的概念。从法学角度讲, 社会弱势群体

是指由于社会条件和个人能力等方面存在障碍而无法实现其基本权利, 需要国家帮助和社会支持

以实现其基本权利的群体。[ 8] 46有学者认为, 用弱势群体指称某一群体, 实际上是对这一群体的歧

视, 应替之以特殊群体或者最少受惠者。[ 9] 332- 333根据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境遇以及与其他群体

相对比, 可以将其划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

将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基础定为华侨归侨侨眷是弱势群体, 至少有以下两个法律问题

尚未理清。我国法律文件没有正式将华侨归侨侨眷列为弱势群体。 2009年 4月, 国务院批准,

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009- 2010年 )�。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以

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 是一份落实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宪法原则, 推进中国人权事业

发展的行动纲领性质的政策文件。其中第三部分是关于 �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

疾人的权利保障�。这五个群体是我国公认的弱势群体。遗憾的是, 该部分未包括华侨归侨侨眷

的权利保障。�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009- 2010年 ) � 是在中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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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下制定的, 为制定好本行动计划, 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 参

与的政府机构有外交部等 55个部门, 并广泛征求了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高等院校、研究

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由于工作疏忽, 在弱势群体权利保障部分遗漏华侨归侨侨眷的可能性

是不存在的。合理的解释是, 我国没有视归侨侨眷为弱势群体, 或者认为归侨侨眷作为弱势群体

受特殊保护的重要性明显小于对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受特殊保护的重要性。

如果视归侨侨眷为弱势群体, 弱在什么地方呢? 归侨侨眷中固然有生活困难者, 但更有已经

或逐渐成为政治上有影响、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力、专业上有造诣者, 不能将其一概视之

为弱势群体。我国数千万海外侨胞, 居住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拥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

和大量高层次人才。近年来, 回国定居华侨特别是青壮年进一步减少, 且日益老龄化, 国内归侨

人数日益减少, 侨眷则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国人数的增加而大量增加。[ 10] 18, 36如果说, 由于归

侨侨眷在中国居住时间短, 他们 �弱� 在与中国的融合度不够, 那么政府为他们免费提供融合

性帮助, 打开其融入主流社会的一切制度性障碍, 消除社会各方面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 要比提

供法律上存在诸多漏洞的特殊保护, 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四 ) �履行更多义务� 的法律漏洞

履行更多义务论认为, 归侨侨眷比其他社会群体履行了并将继续履行更多的义务, 根据权利

理论, 应该赋予其比其他群体更多的权利。该观点与做出重大贡献观点的逻辑相近, 因而, 存在

的法律漏洞类似。实践中, 由于归侨在中国境内居留的时间短于其他公民, 与中国的联系度比其

他公民松散, 可能导致其对中国履行的义务与其他公民相比较少, 另外, 侨眷的 �眷� 只是一

种亲属关系, 并不能证明其比其他公民履行了更多义务。从逻辑上讲, 作为某个群体, 居留时间

长比居留时间短为国家做贡献大的可能性要大。在缺少精确统计数据的情况下, 法律赋予的权利

显然应该基于被赋予者尽义务大的可能性而不是小的可能性。华侨归侨侨眷投资在三资企业和实

际利用外资总额中准确比例一直是有争议的。周南京教授一直认为, 华侨华人在经济上对中国经

济发展的实际贡献是有限的, 他在 2003年谈到, 1979- 1994年底, 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中, 纯

粹华侨华人资本很少, 估计只有 5%。[ 11] 46另外, 即使接受归侨侨眷履行了更多义务说, 从法律角

度看, 应该是赋予履行了更多义务的归侨侨眷而不是所有的归侨侨眷更多权益。

三 �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原则遇到了挑战

(一 )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颁布实施之前, 由于法制不完善, 我国基本上没有一般法

对归侨侨眷权利予以具体的保护。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4年修订 ) 规定了华侨

回国定居权 (第 5条 ) , 归侨参政权 (第 6条 ) , 归侨侨眷结社权 (第 7 ( 1) 条 ) , 归侨侨眷成

立的社会团体的财产权 (第 7 ( 2) 条 ), 国家安置归侨的农林场等企业的权益 (第 9条 ) , 归侨

侨眷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权 (第 10条 ) , 归侨侨眷投资发展经济权 (第 11条 ), 归侨侨眷兴办

公益事业权 (第 12 ( 1) 条 ), 归侨侨眷私有房屋所有权 (第 13条 ) , 归侨侨眷侨汇收入受保护

权 (第 15条 ) , 归侨侨眷受赠与权和继承权 (第 16条 ) , 归侨侨眷与国外亲友往来权和通讯权

(第 17条 ), 归侨侨眷出境权、出境探亲权和出境定居权 (第 18、19和 20条 ) , 归侨侨眷境外

权益 (第 22条 ), 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救济权 (第 23条 ) 等 20种权利。时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何英 1990年在 �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归侨、侨眷权益法 (草案 ) >的说

明� 中, 对当时不完善的法制环境要求制定权益特殊保护法做了解释, �要切实保护归侨、侨眷

的合法权益, 仅有宪法的原则规定和政策的有关规定是不够的�, �侨务工作要从过去主要依靠

政策办事, 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办事, 还要健全侨务法律, 做到依靠法律办事。� 在法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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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健全、公民权益得不到一般法保障的环境下, 鉴于归侨侨眷群体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出台一

部保护其权益的特别法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近年来, 国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公民各种权利的法律, 从一般法的角度, 在全体公民的

层面上尊重和保障这些权利的法制环境日渐成熟。 1982年 �宪法� ( 2004年修订 ) 第 33 ( 3)

条款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4年修订 ) 拟保障的

权利都可以列入人权范畴。另外, 保护这些权利的一般性法律纷纷颁布实施, 包括 1979年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 2004年修订 )、 1998年 �社会团体登记条

例�、2007年 �物权法�、 2009年 �侵权责任法�、1993年 �公司法� ( 2004年修正 )、2008年

�就业促进法�、 1999年 �公益事业捐赠法�、 2001年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2007年 �个

人外汇管理办法�、1985年 �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等。与归侨侨眷有关的其他法律也在制订之

中, 包括 �社会保险法 (草案 ) �、�社会救助法 (征求意见稿 ) �、 �出入境管理法� (征求意见

稿 )、�国家赔偿法修正案 (草案 )� 等。在全体公民的层面上尊重和保障归侨侨眷权利的法制环

境已经日渐成熟, 这使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的归侨侨眷保护政策可以在一般法制环境下得

以实现。在实践中, 解决归侨侨眷维权法律纠纷的依据也是一般法。[ 12]在该环境下, 不一视同

仁、歧视归侨侨眷的主要原因, 是没有有效地贯彻实施一般法, 而不是保护归侨侨眷权益的特

别法。

(二 )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4年修订 ) 及其 �实施办法� 规定的适当照顾措施,

对归侨侨眷的实际帮助日渐减少。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在 �侨务工作概论� 中将我国对

归侨侨眷给予的照顾 (优先或优惠 ) 归纳为 6个方面。[ 10] 231- 232 ( 1) �归侨、侨眷境外亲友捐

赠的物资用于国内公益事业的, 依法减征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第 13 ( 2) 条 )。

1999年 �公益事业捐赠法� 第 26条从一般境外捐赠意义上对该条内容做了规定。 ( 2) �归

侨、侨眷及其境外亲友在境内投资的企业捐赠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的, 依法享受所得税优惠�

(第 13 ( 3) 条 )。通过 1999年 �公益事业捐赠法� 第 24条和 2007年 �企业所得税法� 第 9

条, 国家已经将归侨侨眷境外亲友捐赠的物资用于国内公益事业视为一般意义的境外捐赠。

( 3) �华侨子女回国就读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 应当视同当地居民子女办理入学手续� (第 17

条 )。1986年 �义务教育法� ( 2006年修订 ) 第 4条做了普遍性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 4) �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

华侨在国内的子女报考国家举办的非义务教育的学校, 教育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给予照顾� (第 17条 )。照顾性规定只对学习成绩接近高考录取分数线

的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的子女有益, 学习成绩拔尖学生用不着, 学习成绩差学

生不够用。而且, 1998年 �高等教育法� 和 1996年 �职业教育法� 没有配套规定。 ( 5) �依法

拆迁归侨、侨眷私有房屋的, 拆迁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房屋拆迁管理的规定给予货币补偿或者实

行房屋产权调换。按照政府规定的租金标准出租的归侨、侨眷的私有房屋被拆迁的, 补偿安置的

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第 16条 )。 2001年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及其正在讨论中的修订意见将归侨侨眷房屋视为一般公民房屋, 没有对拆迁归侨侨眷房屋做出照

顾性规定。 ( 6) �归侨、侨眷因境外直系亲属病危、死亡或者处理境外财产等特殊情况急需出境

的,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有效证明优先办理� (第 21 ( 2) 条 )。根据 2006年

�护照法� 第 6 ( 4) 条和 2007年 �普通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管理办法� 第 4条, 一般公

民, 不限于归侨侨眷, 因境外直系亲属病危、死亡或者处理境外财产等特殊情况急需出境, 均可

以申请加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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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对归侨侨眷照顾还存在于就业和计划生育方面。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0年修订 ) 第 14 ( 1) 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归侨、侨眷就业给予照顾。由于就业机

制市场化, 就业环境不佳, 目前, 国家很难在就业上真正照顾归侨侨眷。计划生育照顾并不局限

于归侨侨眷, 也惠及出国留学人员。

再者, 有些对归侨、侨眷权益, 例如出境探亲权保护的规定难以落实。 1990年 �归侨侨眷

权益保护法� ( 2004年修订 ) 第 19 ( 1) 条规定: �国家保障归侨、侨眷出境探亲的权利。� 该

法及其 �实施办法� 没有对归侨侨眷出境探亲权的内容做出规定。虽然国务院侨办的部门规章

对该权利予以了细化, 但是仍然不具体。大部分省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规定, 有关部

门和单位不得限制损害归侨侨眷出境探亲权。由于法律没有确定归侨侨眷出境探亲权的内容, 以

及对其的救济, 归侨侨眷是否能探亲主要取决于所在单位。如果所在单位不支持, 国家和地方关

于归侨侨眷出境探亲权的规定就会流于纸面, 不能成为归侨侨眷的实在权力。

四 � 平等对待、融合发展: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发展策略

如是观之, 现行的特别保护归侨侨眷权利的法律基础发生了动摇,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基本原则遇到了挑战。探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发展策略, 正当其时。

(一 ) 突出强调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完全视归侨侨眷为国内公民, 赋予归侨侨眷国内

公民待遇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的实质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保护归侨侨眷权益的法律底线。从

法律实施角度讲, 它是公正的, 也是有效率的。特事特办性质的保护和照顾会使得政府用不同的

规则要求不同的人, 实际上是强化了不应该的社会不平等, 使权利的保障回到了以身份而不是个

体为基础的非法治时代。视归侨侨眷为国内公民, 赋予归侨侨眷国内公民的公民待遇, 能够还原

归侨侨眷的正式身份, 使社会公众消除对归侨侨眷因为有居住国的亲属而享有特殊利益的不理解

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更有利于归侨侨眷行使正当权益。 1990年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 2000

年修订 ) 的绝大部分适用对象是侨眷。归侨占归侨侨眷比重很低, 只有 1% - 2%左右。与归侨

相比, 侨眷与其他国内公民具有更多的共性, 这就为突出强调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完全视

归侨侨眷为国内公民, 赋予归侨侨眷国内公民待遇奠定了基础。完全视归侨侨眷为国内公民, 赋

予归侨侨眷国内公民待遇, 我国侨务部门也有同样认识。河北省侨办侨政处邓超在 �河北省侨

务法制建设基本情况概述� 中指出, 调整和完善原有不适应形势要求的保护归侨侨居权益的政

策, 要使归侨侨眷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尽量接近一致, 防止片面追求维权和照顾, 不能强调个

性而忽视共性, 更不能放大特点, 一味照顾。�

(二 ) 明确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 要逐步淡化乃至适时取

消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国家有关部门注意到了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在新形势下面临的

挑战, 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在 �侨务工作概论� 中提出: 新形势下,

照顾性政策必将减少, 更多的是要考虑保护权益问题。[10] 171- 172逐步淡化乃至适时取消 �根据特

点、适当照顾� 是对原有归侨侨眷政策的巨大变革, 在实施时, 必须严格把握时机和控制节奏,

既要积极推行, 又要稳妥有序。一方面注意原有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设计好新旧政策的过渡

� 邓 � 超. 河北省侨务法制建设基本情况概述 [ Z] . 第 12- 14页。该 �概述 � 也是河北省侨办对作者 2009年 11月提出的侨

务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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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避免对已经享受照顾的归侨侨眷形成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 教育归侨

侨眷要服从建设法治社会的大局, 从制度和措施上全面落实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填补取消

�适当照顾� 后的空白, 否则可能会引起归侨侨眷的误会和抵触。

(三 ) 选择合适时候, 改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为融合发展

在确定淡化乃至取消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的同时, 必须认真思考代之以融合发展的问

题。明确 �融合发展� 为对待归侨侨眷的新方针, 采取措施帮助和引导归侨融入国内主流社会,

提供全面的有针对性的融入服务, 澄清现行法律中归侨安置方面的歧义性规定, 完善归侨安置法

律制度。从人口流动的意义上讲, 归侨侨眷是国际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这个相互依

存度日益上升的世界, 国际移民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差异的国家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的

联系纽带。归侨群体长期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度, 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与国内社会存在明显

差异, 回国定居后, 很可能与国内社会环境难以融合, 乃至影响其生存和发展。[ 13] 359归侨适应和

融入国内的有效与否, 不仅取决于归侨的自我调整, 也有赖于国家的引导和帮助。虽然 �根据

特点、适当照顾� 与 �融合发展� 都是为了使归侨能更快地适应国内的环境, 但是两者在指导

思想、具体措施上有着区别。指导思想上,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政策意图通过给予照顾的方

式, 弥补归侨弱于国内居民之处。除难民型归侨总体上弱于国内居民外, 其他归侨总体上强于国

内居民, 如果再给予适当照顾, 这些非难民型的归侨可能强于国内居民, 造成国内各群体享有权

利的不平等。具体措施上, 适当照顾和融合发展的具体内容会有大的差异。适当照顾往往是单向

的, 而在国际移民与发展的宏观视野下, 融合发展是归侨侨眷与居住国之间的双向融合。

(四 ) 重新界定归侨侨眷范围

由于保护归侨侨眷权益将越来越多适用一般法, 照顾归侨侨眷的规定越来越少, 从发展角度

看, 归侨侨眷概念的法律意义将逐渐减弱。当然, 归侨侨眷概念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仍将非常重

要。重新界定归侨侨眷范围, 使其不同于其他中国公民的特点更加鲜明, 有利于为仅存的历史惯

性的适当照顾寻找更加合适的法律基础。在华侨、归侨概念中除定居定性的要求外, 加入定居定

量的要求, 凸显华侨与国外的联系, 归侨与国内的联系。不实施归侨和侨眷身份终身制。事实

上, 当归侨侨眷平等地享有了国内国民的权利, 阻碍其融入国内主流社会的制度性障碍已经消

除,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被逐步淡化乃至适时取消时, 归侨和侨眷的身份将失去实际意义。

新回国华侨及其眷属自动放弃归侨侨眷身份不仅是可能, 而且在现实中已经出现。到 2006年,

我国有 3, 000多万归侨侨眷。[14] 21- 23据北京市侨联统计, 北京地区的归侨和侨眷有几十万人, 其

中大量是近些年移民国外而又回流的人才。[15]但是截止 2009年 8月, 北京市办理 �归侨证� 仅

约 5, 800人。� 所以, 可以推知, 可能有很多归国华侨没有申请办理 �归侨证�。

(五 ) 减少以归侨侨眷为单一主体的特别立法, 增加有关法律中关于归侨侨眷的内容

基于对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的强调, 以及对立法资源浪费的避免, 要减少以归侨侨眷

为单一主体的特别立法。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曾经审议过的 �华侨捐赠法� 就因为调整对象不

鲜明, 而被改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 � � �公益事业捐赠法�。减少以归侨侨眷为单一主体的

特别立法并不会减少对涉侨事务进行法律调整的需求, 可行的方案是将需要调整的涉侨事务融入

到其他法律之中。这就要求, 立法部门要积极公开法律草案, 主动征求侨务部门的意见, 侨务及

相关部门应对法律, 特别是可能涉侨的法律起草和修订保持更高的敏感和给予更大的关注, 例如

�国籍法� �出入境管理法� �社会保障法� �社会救助法� �居住证法� �户籍管理条例� �房屋

拆迁管理条例� �技术移民法� 和 �投资移民法� 等法律法规。

� 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意见书 [ Z], 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北京市侨办 ( 2009 ) 第 2号通

告, 2009年 8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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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论证制定 �归侨侨眷融合发展法� 的可行性

在法制不健全的国情下,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的宣示性对保护归侨侨眷权益仍将具有非

常积极的意义。� 长远来讲, 发展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的可能选择有, 制定新的 �归侨侨眷

融合发展法� 取代现行的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或者对现行的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进行

大幅度改造。如果制定新法, 除继承权益保护宣示性功能外, 将以 �平等对待、融合发展� 为

立法目的, 即平等地保护归侨侨眷权益, 积极地帮助归侨侨眷在融入中发展。前者着重其中国公

民身份, 后者突出其国际移民特点。平等对待要做到公平和公正, 逐步淡化乃至适时取消 �根

据特点、适当照顾�。融合发展要做到服务和引导, 突出针对性和全程性。新法的出发点应从现

行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着重政治, 政策性强, 扭转历史上破坏正确侨务政策的消极影响,

转向着重法律, 尊重和保障权利, 更多地运用立法技术, 遵循规范国际移民行为的经验。融合发

展与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并不矛盾, 前者是后者的目的, 后者是实现前者的手段之一。随

着时代的进步, 手段的效用在发生变化, 有必要将归侨侨眷政策的表述由效用减弱的手段转向日

益明确的目的。

(七 ) 促进政府侨务工作的发展和积极论证扩大侨务部门的工作对象的可能性和路径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理念的变革, 将引起侨务工作指导思想、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原则、侨务立

法等方面工作的变化, 促进政府侨务工作的发展。首先, 深入思考归侨侨眷作为国际移民一部分

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将归侨侨眷完全定位为与国内公民无异的中国人, 消除对归侨侨眷与

国内其他公民的不应该的人为身份区分, 同时, 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归侨侨眷在融入中发展。其

次, 政府部门保护归侨侨眷权益方面的工作将从 �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

顾�, 转向 �平等对待、融合发展�, 使其平等地享有国内国民的权利, 消除归侨侨眷融入国内

主流社会的制度性障碍。再次, 立法工作的主要精力从推动在一部或者几部以华侨归侨侨眷为主

体的特别法的立法, 转向积极参加各类可能涉及侨务的一般法的立法, 积极提出涉侨的意见和建

议。针对归侨侨眷中的具有重要海外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处于弱势、履行了更多义务者, 分

别制定相应的特别保障措施, 而不是不予区分, 笼统地予以保障。力求实现对公民权益保护一般

法的制定实施, 即是对华侨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加强和完善。避免即使特别法颁布实施, 如果内

容不具有明显针对性和得不到一般法配合, 实施效果不理想的局面再次出现。最后, 积极论证扩

大侨务部门的工作对象的可能性和路径, 由涉华国际移民的主要部分 � � � 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延

伸至涉华国际移民的整体 � � � 海外中国人和来华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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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aws of Protecting the R ights and Interests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Relat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LIU Guo- fu
( Law Schoo,l Beijing Inst itu te ofTechnology, Beij ing, 100081, C h ina)

Abstrac t: Over the past tw enty years, especia lly recent ten years, the features of re turned ove rseas Chinese and the re la�

tives o f overseas Ch inese tend to favor increas ing non- spec ific ity. The law s o f pro 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 itizens

a re im prov ing. The lega l foundation and princ iples o f the Law on the P ro tection o f the R ights and Interests of Returned O�

verseas Ch inese and the Relativ es o fOve rseas Chinese are fac ing great cha llenges. The ben ign w ay to deve lop is to com pre�

hensively reth ink the Law and exp lo re an effective strategy. A rguably, the sam e righ t as the citizens w ithout discr im ina tion

could be adjusted in to the legal equa lity. Appropriate pre ferentia l treatm ent in acco rdancew ith the ac tua l cond itionsm ight

be gradua lly attached un im portance even qu itted a t last. The replaceab le one is the enhancem ent of integration. The con�

tents o f protec 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 f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relatives o f ove rseas Ch inesew ill beme r�

ged into other law s. W hen possible, the leg isla tion o f Law o f Enhancem ent o f the Integration o 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Re la tives o f Overseas Ch inese shou ld be pu t on the governm enta l agenda.

K ey words: returned overseas Ch inese; the re latives o f overseas Ch inese; the law o f the r ights and interests; internationa l

m 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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